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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225758991]前言
DB43/T ****《渔业设施建设通用规范》为首次发布，拟分为６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池塘渔业设施；
第３部分：大水面渔业设施；
第４部分：稻田渔业设施；
第５部分：陆基渔业设施；
第６部分：光伏渔业设施。
本文件是DB43/T****《渔业设施建设通用规范》的第4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５部分：规范标准》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开天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水产研究所、湖南省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湖南省标准化协会、湖南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湖南田匠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长沙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湖南美匠橙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地科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苏州鼎兴斯沃水产养殖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浩宇、王华、欧东升、胡再明、喻超、肖腾、张艳春、唐国伟、李密、李绍明、吴三桂、王志明、刘双全、高峰、张舟、邓启、谢敏、谢仲桂、谭蓓、葛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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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设施建设通用规范 第4部分：稻田渔业设施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24572437][bookmark: _Toc224574368][bookmark: _Toc225758992]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稻田渔业设施建设的环境条件、田间工程、设施设备、稻田耦合、标志标识要求及验证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稻田渔业设施的新建、改建与扩建以及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24572438][bookmark: _Toc224574369][bookmark: _Toc22575899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DB43/1752 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24572439][bookmark: _Toc224574370][bookmark: _Toc225758994]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稻田渔业设施 Paddy field fishery facilities
在稻田中用于水产养殖的构筑物或设备，包括流水槽、圈养桶、进排水系统、尾水处理单元等设施系统。

稻田耦合系统 Paddy field coupling system
通过水利工程与生态设计，将养殖设施（流水槽、圈养桶）与稻田种植区连接，实现水、养分循环利用的综合系统。
[bookmark: _Toc224574371][bookmark: _Toc225758995]一般要求
[bookmark: _Toc224574372][bookmark: _Toc225758996]选址
应远离污染源，水源充足，旱涝保收，符合DB43/****.1 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4574373][bookmark: _Toc225758997]稻田
宜集中连片，面积在50亩以上，保水性能良好，壤土或粘土为宜。产地环境应符合NY/T 391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4574374][bookmark: _Toc225758998]规模配比
稻田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的生态净化池（区）面积应不小于养殖稻田总面积的30%。
[bookmark: _Toc224574375][bookmark: _Toc225758999]田埂加固
主田埂设计荷载应满足稻田耕作机械通行需求。
田埂高度高出田面0.5m～0.8m，顶宽 0.6m～0.8m，坡比 1:1.5～1:2；田埂应分层夯实，压实度≥90%（环刀法测定）；加固方式如下：
生态护坡：种植狗牙根、百喜草等固土植物，覆盖率≥80%。
混凝土硬化：厚度≥10cm，混凝土强度等级≥C25，表面平整度偏差≤5mm/m，混凝土结构设计应符合GB 50010 的要求。
砖砌护坡：砖强度等级≥MU10，砂浆强度等级≥M7.5，灰缝厚度 8mm～12mm。砌体结构设计应符合GB 50003 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4574376][bookmark: _Toc225759000]沟凼开挖
根据田块大小，鱼沟按“十”字、“井”字或“日”字形开挖，宽度1.5m～2.0m；深度0.8m～1.0m；间距≤50m（便于鱼类活动）；鱼凼宜设在排水口附近，数量≥1个/50亩，面积≥20㎡；深度1.5m～2.0m；底部向排水口倾斜坡度≥3%。
[bookmark: _Toc224574377][bookmark: _Toc225759001]设施建设
[bookmark: _Toc224574378][bookmark: _Toc225759002]稻田流水槽（IPRS）
选址
宜建在稻田的低洼处或独立区域，与水稻种植区通过水体交换耦合。
槽体结构
宜用防腐、耐用的不锈钢、镀锌板材料或混凝土现浇，单槽长度20m～25m，宽度5 m，深度≥2.5m。
集污设计
出水端底部应低于进水端0.3m～0.5m，形成集污槽，便于吸污泵收集残饵粪便，尾水引流至稻田净化区。
[bookmark: _Toc224574379][bookmark: _Toc225759003]稻田圈养桶
选址
适合50亩以下或地形复杂的稻田区域。
结构规格
圈养桶直径4m～6m，总高约3m（圆柱体高2.5m、圆锥体高0.5m），圆锥体底部设排污管（直径≥110mm）；桶体垂直度偏差≤3mm/m，密封性要求满水 24h 渗漏量≤1%。
圈养桶材质要求如下：
食品级PP板：厚度≥5mm，密度≥0.91g/cm³，拉伸强度≥25MPa；
高强度纤维增强塑料：厚度≥8mm，弯曲强度≥150MPa；
不锈钢：材质304或316，厚度≥3mm。
配套设施
桶体需配备增氧设备（溶氧≥5mg/L）和排污口，排污效率≥90%。
桶体应高于田面0.5m，通过管道与稻田水体循环，循环率≥3次/天。
防逃与捕捞
圆柱体底部设防逃网，防逃网上方设捕捞网罩。
[bookmark: _Toc224574380][bookmark: _Toc225759004]稻田耦合系统
[bookmark: _Toc224574381][bookmark: _Toc225759005]布局
养殖设施与稻田面积比例≤1:10，水流路径需避免短路。
[bookmark: _Toc224574382][bookmark: _Toc225759006]水循环
养殖尾水经沉淀池（停留时间≥2h）、生态沟（水生植物覆盖率≥60%）净化后回用。
[bookmark: _Toc224574383][bookmark: _Toc225759007]水质控制
稻田水体回用水质分阶段控制：
养殖初期（1～30天）：氨氮≤1.0mg/L，总磷≤0.5mg/L，pH值6.5～8.5，溶解氧≥5mg/L；
养殖中期（31～90天）：氨氮≤0.5mg/L，总磷≤0.3mg/L，pH值6.5～8.5，溶解氧≥5mg/L；
养殖末期（91天～收获）：氨氮≤0.3mg/L，总磷≤0.2mg/L，pH值6.5～8.5，溶解氧≥5mg/L。
[bookmark: _Toc224574384][bookmark: _Toc225759008]增氧设施
流水槽配备底部微孔增氧（曝气管密度≥1.5m/m²）和推水设备（功率≥1.5kW/槽），确保槽内水流速度≥0.1m/s。
圈养桶配备微孔气盘（直径≥30cm/桶）或循环冲水装置（流量≥5m³/h），确保桶内溶解氧≥5mg/L。
稻田区每公顷配备功率≥12kW的增氧设施。
[bookmark: _Toc224574385][bookmark: _Toc225759009]智能监控
需安装传感器实时监测溶氧、pH、水温，数据上传至云平台。
[bookmark: _Toc224574386][bookmark: _Toc225759010]标志标识
在进排水口、配电箱、深水区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bookmark: _Toc224574387][bookmark: _Toc225759011]验证方法
[bookmark: _Toc224574388][bookmark: _Toc225759012]结构强度
目测检查结构完整性；对金属构件进行厚度测量；对混凝土结构进行72小时满水试验。满水24小时后，沉降量≤5mm，无渗漏、无裂缝、无明显变形。
[bookmark: _Toc224574389][bookmark: _Toc225759013]水力性能
使用流速仪测量水流速度，使用染色法（如墨水）观察水流流态。流水槽内流速应保持在0.03 m/s～0.08 m/s，确保死区最小化。圈养桶内水体应呈旋流状态，底部无沉积死角。
[bookmark: _Toc224574390][bookmark: _Toc225759014]运行测试
核查增氧设备功率参数与养殖密度匹配度，增氧设备连续工作24h，溶氧波动范围≤±0.3mg/L；流速仪测量流水槽内水流速度，水质分析仪检测溶解氧浓度，流量计测量循环冲水装置流量。
[bookmark: _Toc224574391][bookmark: _Toc225759015]循环效率
采用示踪剂法（荧光素钠）追踪水体停留时间，稻田耦合系统应满足：每日循环次数≥3次，水体交换率≥80%/天，尾水经净化后回用率≥70%。
示踪剂投加方式：在养殖设施出水口投加，浓度10mg/L，在净化池出水口、稻田进水口、稻田出水口设置监测点，记录示踪剂出现时间与峰值时间。
[bookmark: _Toc224574392][bookmark: _Toc225759016]智能系统
调取30天监控数据，检查数据连续性与报警功能。
[bookmark: _Toc224574393][bookmark: _Toc225759017]尾水处理效率
尾水排放口采样，应符合DB43/ 1752的要求。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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